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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人物类档案工作规范

（文号 ：广师院〔2014〕177 号，施行时间 ：2014 年 6 月 4 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院人物档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高等学院档案管理办法》、《广东省名人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的学院人物档案主要指建校以来在教学、科研、管理等领

域造诣较深，贡献突出，在国内外教育界、科技界等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物（含已

故知名人物）档案。这些知名人物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重要保存价

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院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的发

展历史，是记忆学院历史的珍贵史料。

第三条  人物档案是学院重要的档案信息资源，建立人物档案是保护国家文化

遗产的重要措施，也是维护我院历史真实面貌和知名人物历史地位、发扬我院光荣

传统和优良学风、创建国内一流高水平大学的需要。

第四条  学院人物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由档案馆负责人物档案的收集、整

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第五条  人物档案的建档对象

（一）历任校领导；

（二）资深教授（二级及以上教授）；

（三）历届全国党代会、人代会代表，政协委员；

（四）受到国家表彰的各类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五）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成绩卓著的校友；

（六）其他由学院认定的对本校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

第六条  人物档案的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见附表 )

第七条  人物档案的收集

（一）由各相关单位按照建档对象范围提出本单位建档对象初步名单（含离退

休人员和已故人员）报学院档案馆，由学院档案馆和学院有关部门核实后，确定正

式建档对象名单，印发给各相关单位。

（二）各相关单位档案工作负责人组织兼职档案员按照本单位建档对象名单、

人物档案材料征集范围要求进行征集（包括捐赠、寄存）；在汇总、整理后，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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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档案馆保存。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对本单位建档对象每年形成的相关材料及时

收集。

（三）离退休建档对象的材料，由学院档案馆在离退休工作办公室的配合下预

约上门征集。

（四）已故建档对象的材料由其生前所在单位及其家属协助进行收集、整理后，

一次性交学院档案馆保存。

第八条  人物档案的归档要求

（一）学院档案馆接收到名人档案归档材料后，在《人物档案登记本》上做好登记，

整理、分类、编号、立卷、上架。

人物档案分类代码和档号组成如下 :

RW 为人物档案代码，RW11 为历任校级领导代码，RW12 为名人档案代码，RW 13

为已故人员档案代码。人物档案档号组成具体模式如下：年度号 +分类号 +案卷号，

例如：2011—RW11—1，其中 2011 表示该案卷的形成年度，RW 为人物档案一级类目

代号，11 为二级类目代号“历任校级领导”，1为案卷号。

我院人物档案包括名人档案和已故人员档案两种。已故人员档案是指人事关系

及档案在我院管理的已故在编及已故退休人员档案（与已故知名人物档案或有交

叉 )，故此重点对名人档案（已故知名人物档案）建档对象、归档范围、征集方式、

管理利用等进行规范。

（二）凡归档文件材料，要求完整、系统、字迹清晰。

（三）归档材料需加以说明的，可由本人填写附件，并与材料一起归档。

（四）如归档内容涉及已归档的其他门类档案时，可加参见卡加以说明（例如

参见某年某类某卷等）。凡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一般只归单行本或复印件，不必

归整体刊物。

（五）名人档案按照收集内容与范围分类整理立卷，每小类按形成时间先后顺

序排列，组成一卷或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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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管理和利用

（一）名人档案的整理须遵循名人档案的形成规律，保持文件材料之间的有机

联系，反映名人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真实面貌，便于保管和利用。

（二）征集档案要办理移交手续（一式三份，档案馆、单位、个人各保存一份），

并由档案馆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

（三）档案馆对征集的“人物档案”要确保档案材料的完整与安全，适时进行“人

物档案”展览，积极提供利用，对移交归档者（包括捐赠或寄存档案者），保证其

优先利用权，并维护其合法权益。

附件：人物档案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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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物档案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

分类号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RW12 

（名人档案）

1
生平类：自传、日记、个人简介、个人回忆录（含

他人撰写的回忆材料等）
永久

2

信函类：对学院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信函，已故名人

的讣告、唁电、悼词，纪念会、纪念活动等通知、

安排

永久

3

证件类：学习、进修、工作，参加党派，出席国内

外重大会议和活动的有关证件（含学生证、工作证、

聘书、任命书、委任状、代表证等

永久

4

评价类：学术界，国内外媒体（含广播、电视、报

刊、杂志、网络），以及省级以上重要领导人对本

人的评价

永久

5

成果类：本人毕业论文，编辑或主编的专著、译著、

正式出版的教材、参考书、重要讲义、标志性论文，

有价值的笔记和手稿（包括学习笔记、读书笔记、

习题本、会议记录等），获奖证书、奖状、奖品等；

出席国内外重大会议及活动的讲话、报告；

永久

6

声像类：个人成长、学习、工作及出席国内外重大

会议及活动的照片（含电子版）、录音、录像、影片（含

胶片、VCD、DVD 等）

永久

7

收藏类：本人收藏的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图书、资料、

实物，本人使用过的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实物（含办

公用品，馈赠礼品等）

永久

RW13

（已故人员）

履历材料、自传材料、鉴定与考核材料、学历与专

业技术职称材料、政审材料、党团材料、奖励材料、

处罚材料、工资、任免、人代会、党代会材料、其

他材料等。

永久


